
    

《一线儿童工作者能力素养与行为准则指南》 

 

序言 

随着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壮大，专注于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数量增长可观，一批又

一批满怀热情的伙伴投身于儿童公益行业，儿童公益组织的规范运作和一线儿童工作者的专

业化服务，也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引擎。2016 年，在国际救助儿童会的支持下，北京博源拓

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机

构联合发布了《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南》，以期为儿童公益组织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指引。

该指南的发布受到广泛社会关注，愈来愈多儿童公益组织以此为基础，参考制定了适用于各

自情况的机构准则和规范文件，确保机构的运营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最大限度地避免给儿童

造成任何可能的伤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益组织将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参

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领域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意味着对于儿童公益行业的专业化要求，

特别是一线服务的专业化发展需求越发强烈，面向儿童及家庭提供的社区服务质量越发关键。 

基此背景下，2017 年在国际救助儿童会的持续支持下，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

联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和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征询业内众多长期从事一线儿童服务、管理运营社区儿童之家（或其他同类型社区儿童

中心）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项目负责人和一线工作人员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共同起草了

《一线儿童工作者能力素养与行为准则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本指南的制定基于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原则，凝聚着各发起机构和公益伙伴的宝贵经验。希望在儿

童公益行业中建立起一套符合儿童最大利益的一线工作人员能力素养培养标准和行为规范，

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儿童公益行业自律和健康发展。 

在此，我们呼吁公益同仁结合各自机构实际情况，基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款，

参考本指南制定适用机构的《一线儿童工作者能力素养与行为准则》，建立一线人员能力素

养评估体系，完善员工培训增能计划和业绩考评制度，最大程度上提升服务标准与规范，为

儿童提供优质服务，共同推动儿童的福祉。 



    

定义、立场及执行范围 

定义 

本指南所称的儿童指不满18周岁的任何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

“未成年人”。 

本指南所称一线儿童工作者隶属于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公益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会、

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又称民办非企业）、社会企业以及企业的公益项目团队；一线儿

童工作者指在上述组织中较常与儿童直接接触、并为儿童提供服务、组织活动的工作人员。 

立场 

我们承认儿童享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

定的一切权利。我们将《儿童权利公约》的四项基本原则——儿童最大利益、非歧视、生存

与发展和儿童参与，视作从事一线儿童工作的专业理念、原则与行为指导。结合一线实务工

作，本指南将设定一线儿童工作者能力素养评价标准，并制定相应行为准则。 

我们希望通过本指南的教育、宣传、落实，协助儿童公益组织更有针对性地检验一线儿

童服务的质量，制定相应的评估指标和培训计划，最大程度上提升服务标准与规范，推动儿

童公益行业的专业化进程，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具针对性、更优质的专业服务，最大限度

地保护儿童，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最终增进儿童的福祉。 

执行范围及使用建议 

各儿童公益组织内所有从事与儿童直接接触工作的员工，须遵守《一线儿童工作者能力

素养与行为准则》，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机构的全职和兼职员工，机构志愿者、顾问和可能参

与项目活动的捐赠方和供应商代表。 

我们呼吁各机构在组织管理与员工培养过程中，对本指南进行如下使用： 

 将员工能力及素养水平纳入绩效考核：对于刚入职的一线儿童工作者开展《一线儿童工

作者行为准则》培训，并定期对相关员工进行能力素养评估，持续监督与检验员工的行

为是否符合行为准则的要求，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员工的年度业绩考评。如未能达到考核

标准，建议机构立即对该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经考核通过方可继续工作。 

 完善本机构员工行为规范：结合本指南与机构的具体工作，制定适用于各自机构的《一

线儿童工作者行为准则》。如发生员工严重违纪行为，应即刻停止其工作并展开相应调

查，视情节严重性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诉诸法律。 



    

 

能力与素养 

   

  机构在招募与培养一线儿童工作专职人员时，应结合机构的工作责任对其本人的能力素

养进行预先评估，并根据结果对其进行相应的能力建设培训。在一线儿童工作者的工作进程

中，应持续进行督导和阶段性评估，以确保其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 

 

 

一线儿童工作者十大核心素养 

 

 认同：遵循尊重、平等的价值观，推崇“以儿童为中心”的工作理念 

 正直：行为端正，举事公正，奉行廉洁，诚实守信，努力成为儿童的榜样 

 责任：对服务对象、机构声誉、自身工作负责，清晰理解工作职责，认真付诸实践 

 协作：重视团队内每名成员的价值，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沟通：掌握良好的与儿童交流与沟通的技巧 

 表达：使用儿童友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 

 专业：了解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周期，具备扎实的儿童工作专业技能 

 抗压：面对困境能够有效调节情绪，采取合理方法应对压力 

 恒心：坚持不断学习和踏实工作的态度，促进自身知识的丰富和更新  

 发展：善于寻求、链接与整合资源 

  



    

 

基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一线儿童工作者——特别是服务于社区儿童之家的工作者、儿

童社工等，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以有效地开展儿童工作，保障服务质量，积极妥善地处

理服务过程中的突发状况，为儿童提供优质服务。 

 

 

一线儿童工作者十大专业能力 

 

 明确理念：明确儿童的定义与其所拥有的权利，秉持“以儿童为中心”的工作原则。 

 熟悉政策：了解当前国家及地区与儿童相关的政策法规，及时跟进了解新出台的政策。 

 管理项目：熟悉项目管理周期中的各环节，掌握必要的项目管理技能。 

 评估需求：能够与儿童及日常和儿童接触频繁的成人（家长、老师等）进行良好沟通，

并能在与儿童接触及服务中积极观察儿童，有效掌握他们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与期望。 

 了解儿童：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主要发展特征及发展目标有一定的了解，例如儿童与成

人的异同，儿童的渐进发展，青春期身心变化等。  

 建立关系：拥有较为丰富的与儿童互动交流的经验，与儿童及其监护人维系良好、稳固

的关系。 

 引导行为：对于儿童出现的心理、行为等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度，能够理解儿童的行

为及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能以适当方式处理和应对，降低这些行为对儿童本身及其他

儿童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顺应变化：理解与认同儿童渐进能力的发展，关注儿童及儿童权利的各利益相关方在不

同阶段的突出需求，并在设计儿童活动的过程中有所考虑和侧重。 

 支持参与：重视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设计和组织参与度较高的儿童游戏与活动，

为儿童发表观点、参与组织提供良好条件。 

 树立榜样：在工作中做到以身作则，善待他人，积极营造友好、尊重的氛围，为儿童及

其监护人树立正面榜样。 

  



    

行为准则 

 

  我们从事的工作与开展的活动都旨在保护和实现儿童各项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各个机构开展与儿童相关工作的核心原则。因此机构在规范一线

儿童工作者的具体行为时，也需要基于儿童权利的基本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行

为准则。与此同时，机构不仅需要确保员工理解并遵循这些要求，还需要结合员工培训和发

展计划，以确保员工逐步掌握并不断增进履行这些行为的能力。 

 

1. 始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 

 每当在计划或采取与儿童相关的行动或者做出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行为会如何影

响某位或某些具体儿童，以及其他可能未必直接相关但也会受到间接影响的儿童。 

 在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时，应根据某位儿童的具体情况进行，而非简单地将某些处于同

样弱势境况儿童一视同仁。 

 涉及儿童的最大利益应充分考虑他们的身份特征与个人经历，例如性别、民族、文化、

个人性格、家庭环境、朋辈关系、宗教信仰等，同时听取儿童本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

意见，尽可能综合考虑可能对儿童利益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 

 在不同的情况下，能够对儿童权益状况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不同，例

如儿童或监护人身患残疾、儿童与监护人中的一方分离、儿童在学校受到孤立等，儿童

工作者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进行儿童最大利益的研判时，应尽可能综合多个领域的专业意见，可向法律、教育、心

理学、医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征求评估意见。 

2. 遵循非歧视原则 

 在开展工作时，不因儿童在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文化、风俗习惯、家庭状况或个人

外貌及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对其产生偏见或偏爱，或使其受到歧视及不公待遇。 

 向儿童传递非歧视的理念，逐步消除对某些儿童群体的偏见，促进儿童之间的相互理解、

尊重与接纳。 

 关于服务对象中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儿童，包括但不限于残障儿童、贫困儿童、留守

和流动儿童等，应在尊重其意见的基础上，在工作中给予更多关注与支持。 



    

 

3. 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促进身心发展 

 在工作过程中，禁止对儿童实施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语言暴力、身体暴力、情感暴力、

性暴力、疏忽照料等行为。 

 避免与儿童发生不适当的接触，包括避免在远离他人的情况下与儿童独处、避免与儿童

有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禁止触摸儿童身体敏感部位，禁止对儿童有任何性挑逗嫌疑的

行为。 

 发现儿童遭到或疑似遭到任何形式的暴力，应及时了解儿童情况并及时向机构负责人汇

报，同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等相关法律要求，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社区儿童保护办公室或其他相关责任机构进行

强制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案件的跟进与协调，如超出所在组织服务范围或能力的，

需做好转介工作。 

 在向儿童服务或组织儿童活动时，需要充分考虑潜在风险和应对措施，预先与儿童法定

监护人达成书面承诺（如知情同意书），并对儿童进行必要的活动安全规则和知识普及。 

 外出活动时应根据儿童的实际情况配备足够的成人协助者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如购买保

险、掌握每名外出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准备应急药物等，保障儿童安全。如遇需要外

出住宿的情况，工作人员不得单独与一名或多名儿童同住，如果情况特殊，必须提前获

得机构负责人及儿童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尊重与保护儿童隐私，在获得儿童及其监护人同意后方可收集儿童信息，妥善保存服务

活动中获取的儿童资料；除非获得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同意，不向第三方提供儿童的信息；

在拍摄与使用儿童照片时，需征求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积极致力于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儿童友好的环境，包括适当的活动空间布局，

设置适宜的硬件设施，提供适于儿童发展阶段的玩具、书籍、影像资料等。 

 应充分考虑所服务儿童的渐进发展能力，向儿童提供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且易于理解的知

识和技能培训。 

  



    

 

4. 倾听与尊重儿童的意见 

 在开展各项工作时，例如活动策划、场地布置、场馆维护等，采用适当的方式向儿童征

询意见，并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成熟度予以适度的采纳。 

 儿童工作者需为儿童有效的参与提供必要支持，为儿童提供表达观点和发起活动的机会，

创建一个包容、尊重、非歧视、安全的参与环境；鼓励儿童自愿加入，通过适当的引导

确保每位参与儿童具有平等的机会。 

 为了让儿童更充分地表达观点，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儿童工作者需要向儿童提供充

足且易被儿童理解的信息，例如关于所要探讨和提议事情的相关信息，儿童能够参与发

表观点的方式，他们所发表的观点可能带来的影响等。 

 组织儿童参与活动的形式应当符合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使用儿童能够理解的语

言或表达方式，如有身患残障的儿童，应当使用手语或文字等方式辅助其理解。对于儿

童所提出的问题，儿童工作者应予以及时回应。 

 当儿童观点被予以考虑和采纳后，儿童工作者应及时告知儿童他们的观点如何体现在服

务活动当中。对未采纳的意见建议，也需要对儿童给予反馈，并用适当的方式说明原因。 

  



    

 

在此感谢在本指南编制过程中无私贡献了宝贵建议和亲身经历的一线儿童工作者、专家

学者、公益伙伴。限于能力和视野，本指南所涵盖的内容尚不充分，希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提出宝贵意见，分享更多的工作实践经验，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指南

内容，共同推动儿童公益行业的不断进步。 

 

如果您所在的机构认同本指南的理念与内容，并有意愿参考使用本指南制定机构的《一

线儿童工作者能力素养与行为准则》，请您及时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分享机构对于本指南

的使用感受和改进建议。另外，我们还将提供与指南内容配套的能力建设系列培训，并可根

据各机构具体需求定制培训课程。 

 

 

联系我们 

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 

网址：www.lmnconsulting.org 

电子邮箱：lmnconsulting@163.com 

电话：010-8453016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金宝街 2 号雅安国际公寓北楼 701 室 


